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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警方有關搜查被羈留者的處理手法  

 
 
目的  
 
  本文件綜述保安事務委員會過往就警方有關搜查被羈留者的

處理手法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2007年 10月 5日，警方拘捕 15名企圖阻止進行灣仔利東街拆卸

工程的示威人士。根據有關的報道，他們在警署被扣留期間，警方曾

在其代表律師離開警署後，不必要和不適當地對他們進行涉及脫去所

有最貼身衣物的搜身。因應在利東街個案中被拘捕的人士所提出的指

稱，事務委員會曾舉行多次會議，討論警方有關搜查被羈留者的處理

手法。  
 
 
保安事務委員會所作的討論  
 
2007年 10月 30日的會議  
 
3.  在 2007年 10月 30日會議上，事務委員會曾討論警方搜查被扣

留人士的程序，以及接受搜查的被羈留者的權利。  
 
4.  部分委員就警方對被羈留者進行搜查時濫用權力的指稱表示

關注。此等委員察悉利東街個案的涉案人士是由於在公眾地方造成阻

礙及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而被捕，因而質疑對他們進行脫

光衣服搜身的理據何在，以及所進行的搜身是否符合警方的指引。他

們認為當局須向被進行此類搜身的人士解釋進行搜身的理由，以及將

有關理由記錄在案。  
 
5.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警署值日官負責處理和受警方看管的

被扣留人士有關的事宜。值日官將被捕人士扣留在警方設施之前，有

責任先向該名人士進行搜查，而進行搜查的程度須視乎當時的情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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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日官必須有所準備，為他授權進行搜查的程度提出支持理據。

作為一項原則，警務人員必須在進行搜查之前，告知被搜查人士進行

搜查的目的及原因。規管上述事宜的具體規則載於《警察通例》及《警

務處程序手冊》。部分委員認為，《警察通例》及《警務處程序手冊》

中有關搜查被羈留者的處理手法的條文，並不是以在執法及保障人權

之間力求取得適當平衡的方式草擬。警方應就有關條文進行全面檢討。 
 
6.  對於警方就涉及脫去所有最貼身衣物進行的搜身備存紀錄一

事，委員亦感到關注。他們要求政府當局就警方在過去 3年進行的此類

搜身的數目提供資料。  
 
7.  政府當局表示，此種性質的搜身須記錄於警方通用資訊系統

或授權進行搜身的值日官的警察記事冊。警方通用資訊系統的技術設

計及系統內存有大量不同種類的紀錄，令警方難以從中分辨相關的紀

錄以整理所需的統計數字。此外，以人手翻查過去 3年警隊成員使用的

所有警察記事冊，亦非切實可行。  
 
2007年 12月 4日的會議  
 
8.  在 2007年 12月 4日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聽取了代表團體對警方

搜查被羈留者的處理手法的意見。部分委員指出，《基本法》禁止任

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體。《香港人權法案》亦訂明，任何人不得施

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而自由被剝奪之

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此等委員認為警方

在利東街個案中的所作所為，已違反《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

他們詢問警方有否發出指引，述明警務人員根據此等條文的憲法責任。 
 
9.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訂定《警察通例》時已顧及《基本法》、

《香港人權法案》及國際人權條約的條文。所有警務人員在行使其權

力時均必須遵守法律規定，包括每一個人保證可享有的憲法上的自由

及權利。所有警務人員在接受訓練時，已獲提醒警務人員搜查被羈留

者的權力，必須在充分顧及相稱性及是否有此需要的原則下行使。警

務人員在行使此項權力時如未有遵守警方的指引，可予以紀律處分及

刑事制裁。  
 
10.  政府當局於 2007年 12月 14日告知事務委員會，警方會因應委

員在 2007年 10月 30日及 12月 4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意見及關

注，分兩個階段檢討現行對被羈留者進行搜查的處理程序。在第一階

段，警方會在不影響利東街個案的法庭聆訊的前提下，檢討有哪些即

時改善措施可先行實施。在第二階段，當有關法庭案件的司法程序完

結後，警方會考慮是否需要採取額外的措施，藉以進一步完善搜查被

羈留者的處理程序。  
 
2008年 3月 4日的會議  
 
11.  在 2008年 3月 4日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報警方進

行第一階段檢討的結果，以及進一步改善搜查被羈留者程序的擬議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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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部分委員關注到經修訂的《警察通例》及擬議內部指引令警

方有可能濫用其權力，被羈留者的尊嚴始終不能獲得保障。他們建議

《警察通例》應載有和脫光衣服搜身有關的具體條文。此項條文應包

括在何種情況下會進行脫光衣服搜身；如何進行此類搜身；以及在進

行此類搜身時如何可保障被羈留者的人權、私隱和尊嚴。此外，只有

警署內的最高級人員才可授權進行脫光衣服搜身，而不應由警署的值

日官作出授權。他們亦建議在警隊內部指引加入條文，述明在何種具

體情況下會進行脫光衣服搜身。指引內應訂明只有在別無其他方法時

才可考慮進行脫光衣服搜身，而任何人員如違反指引均須接受紀律處

分。  
 
13.  黃宜弘議員建議警方應探討是否有可能購置設備協助警方進

行搜查，冀能盡量減低進行脫光衣服搜身的需要，以及在私隱、人權

及尊嚴方面為被羈留者提供更佳保障。  
 
14.  經考慮委員的意見及建議，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表示警方

會積極研究下述各項事宜  ⎯⎯  
 

(a) 購置設備協助警務人員搜查被羈留者，以期盡量減低在

搜身期間要求有關人士脫去所有衣物的需要；  
 
(b) 進一步改善《警察通例》及擬議內部指引，以釋除委員

對涉及脫去所有衣物進行搜身的關注；  
 
(c) 在擬議內部指引加入作說明用的例子，藉以就根據當時

環境和按照個別情況決定對被羈留者進行何種範圍的搜

查，向警務人員提供清晰的指引；  
 
(d) 調整有關表格及擬議內部指引的字眼，以便更準確反映

被羈留者的權利；及  
 
(e) 修訂擬議內部指引，訂明對被羈留者進行涉及脫去所有

衣物的搜查，應被視為警方執行其法定職能和履行其對

所有被扣留人士作出照顧的責任的最後方法，而任何違

反指引的人員均有可能須接受紀律處分。  
 
15.  關於授權人員的職級，政府當局告知委員，警方認為由警署

值日官授權對被羈留者進行涉及脫去所有衣物的搜查，是恰當的做

法。警署值日官通常屬警署警長職級人員，具備多年警務經驗。  
 
16.  政府當局在 2008年 6月告知事務委員會，警方正諮詢其法律顧

問，以期落實有關搜查被羈留者的新訂指引及經改善的程序，藉以在

2008年 7月予以實施。新訂指引及程序將清楚訂明警務人員只限於在有

充分理據的情況下，方可進行涉及脫去內衣的搜查，而不應以之作為

例行形式的搜查。新訂指引亦將訂明，進行涉及脫去衣物的搜查時，

必須適當顧及被扣留人士的私隱和尊嚴，同時必須符合香港在人權方

面的責任。當局亦會對《警察通例》作出修訂，規定在警方通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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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內，就警務人員對個別被羈留者進行的搜查及搜查範圍備存準確

紀錄。  
 
2008年 7月 8日的會議  
 
17.  在 2008年 7月 8日會議上，事務委員會曾討論警方的新訂指引

及有關文件。  
 
18.  部分委員關注到對《警察通例》及《警務處程序手冊》作出

的修訂和新訂的《搜查被羈留人士的指引》，為警方提供了容易被濫

用的更廣泛搜查權力。他們認為只有警署內最高級的警務人員，才可

授權進行涉及脫去內衣的搜查。部分委員建議訂定獨立的監察機制，

監察警方對被羈留者進行涉及脫去內衣的搜查。他們認為隨科技進

步，政府當局應探討是否有可能調配設備，讓警方能夠在無需脫去所

有衣物的情況下偵測將會被羈留人士所藏有的任何物品。 

 
19.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新訂安排已為防止進行任意搜查提供

妥當保障。除了上文第 16段所述的措施外，在進行搜查前，負責進行

搜查的人員須向被羈留者解釋將會進行搜查的原因及搜查範圍，而值

日官亦須確保向被羈留者發出特訂的 "羈留搜查表格 "，並向被羈留者解

釋表格的內容。該表格清楚列明進行搜查的原因及範圍、搜查程序、

被搜查人士享有的權利等。在作出解釋後及進行搜查前，被羈留者會

被要求簽收該表格，以確定其知悉有關內容。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

會，警方已購置約 120部手提金屬探測器，以方便對將會被羈留的人士

進行搜查。  
 
 
有關文件  
 
20.  委員可參閱下列會議紀要及文件，瞭解上述討論的進一步詳

情  ⎯⎯   
 

會議紀要  
 

(a)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2007 年 10 月 30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立 法 會

CB(2)452/07-08號文件 ]；  
  
(b)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2007 年 12 月 4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 立 法 會

CB(2)1031/07-08號文件 ]；  
 
(c)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2008 年 3 月 4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 立 法 會

CB(2)2087/07-08號文件 ]；  
 

文件  
 

(d) 政府當局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0月 30日會議所提交

有關 "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處理程序 "的文件 [立
法會CB(2)167/07-08(03)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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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政府當局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2月 4日會議所提交

有關 "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處理程序及其他相

關事項 "的文件 [立法會CB(2)451/07-08(03)號文件 ]；  
 
(f) 政府當局 2008年 2月 18日有關 "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

查 "的來函 [立法會CB(2)1124/07-08(01)號文件 ]；  
 
(g) 政府當局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8年 3月 4日會議所提交有

關 "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安排的第一階段檢討

報告 "的文件 [立法會CB(2)1209/07-08(03)號文件 ]；  
 
(h) 政府當局 2008年 4月 9日有關 "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

查 的 現 行 安 排 的 檢 討 " 的 來 函 [ 立 法 會

CB(2)1546/07-08(01)號文件 ]；  
 
(i) 政府當局 2008年 6月 12日有關 "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

查 的 現 行 安 排 的 檢 討 " 的 來 函 [ 立 法 會

CB(2)2241/07-08(01)號文件 ]；及  
 
(j) 政府當局 2008年 6月 27日有關 "警方對被羈留人士進行搜

查 的 現 行 安 排 的 檢 討 " 的 來 函 [ 立 法 會

CB(2)2439/07-08(01)號文件 ]。  
 
21.  上述紀要及文件亦可於立法會網頁 (http://www.legco.gov.hk)
閱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7月 12日  


